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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

案內編號『主山 3、主山 7、主信 4』等 3 案」及「臺北市都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編號『細

山 3、細信 2』等 2案」第 3次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 1月 16日（星期二）下午 7時整 

二、 地點：臺北市立信義國小 4樓演藝廳（信義區松勤街 60號） 

三、 主席：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都市規劃科蘇芯慧科長 

四、 出席單位：詳簽到表                         紀錄：陳韻伃 

五、 市府簡報說明：(略) 

六、 民眾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 民眾一 

1. 請問今天是公辦都更說明會嗎？後續市府是否會協助進行公

辦都更，還是我們要自己找營造商？ 

2. 本次說明會的意義是什麼？ 

(二) 主席回應 

今天是都市計畫公展說明會，主要是說明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的內

容。本次細部計畫變更編號細信 2，為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信 4，

回復道路用地為住宅區，且免予回饋，並配合毗鄰土地使用分區，擬

定細部計畫為第二種住宅區。因此，細信 2即是先完成變更為可建築

土地後，才有機會作後續都市更新整合與開發等其他利用。若需要了

解都市更新相關法定程序的協助，可洽本府都市更新處諮詢，若人數

達到 15人，可提供法令的說明會。 

(三) 民眾二 

我想要釐情 154-7地號土地這次由住宅區變公園，就我理解公園

的前段階梯及現有作社區停車棚都是我們的土地，為什麼會有一小塊

土地是公有?位置在哪裡？ 

(四) 主席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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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社區的建築執照坐落範圍包含信義區永春段三小段 153-1

地號，依地籍圖套疊地形圖與空照圖來看，該地號涵蓋永春崗公園的

前段階梯與社區使用的停車棚，我們之前也有跟建管處釐清過範圍，

在建照範圍內的土地就是這次變更為住宅區的部分。另外，154-7地

號不在社區建築的建造執照範圍內，該地號為市有土地，土地狹長且

僅有 7平方公尺，位於公園的斜坡上。 

(五) 松隆里黃俊龍里長 

1. 我不理解公園已使用多年迄今，現在由道路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的目的為何？對社區有什麼幫助? 

2. 該地的住宅社區從民國 65年興建到現在，已經是個老社區，

希望政府可以劃定更新地區、輔導社區進行公辦都更。 

3. 今天的發言紀錄跟訴求，能否協助將資料提供給都市更新處，

協助我們整合進行都市更新？ 

4. 如果要變更就要整體考量，市容才會漂亮，也趕得上國際觀，

而且公園長期占有私人土地，沒有給我們一毛錢，如果是私

人占用公家地，就會被追討不當得利 5年，每年還要繳租金，

對我們社區也沒什麼幫助。 

(六) 主席回應 

細信 2所在土地原為道路用地，屬公共設施用地僅能等待政府徵

收而無法開發利用，故本案由道路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後，即成為可建

築土地，供大家與原有執照範圍之建物整合利用，亦可進行都市更新

之評估作業。而關於是否得公辦都更或劃定更新地區等事宜，需由本

市都市更新處進行評估。若需要了解都市更新相關法定程序的協助，

可洽本市都市更新處諮詢，若人數達到 15人，可提供法令的說明會。 

本次說明會的發言及討論內容，將製成會議紀錄，若里長建議信

義區永春段三小段 153-1地號等土地納入公辦都更評估，我們除了會

將今日的會議紀錄上網供閱覽、提供里辦公室外，亦會轉給都市更新

處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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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公共設施用地應由主管機關進行徵收，惟主管機關需考量經

費、用途等因素進行期程的安排。 

(七) 民眾三 

1. 我想了解 153-1 地號土地要變更成什麼?信義區永春段三小

段 153-2 地號能否由道路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以利都市更新

整合及利用？ 

2. 想請問信義區永春段三小段 154-7 地號能否不要變更為公園

用地，由私人收購，否則後續是否會受限 153-2 及 154-7 地

號 2筆土地影響，而使得社區未來無法都更。 

3. 有些建商弄得我們社區人心惶惶，上次會後有人來說要買這

塊地，我們也說絕對不能賣。 

4. 這兩筆如果可以在我們都更之後，在我們的範圍內做個小花

圃，這我們應該非常認同。如果需要回饋補償要怎麼做，是用

土地、用金額還是用什麼模式?如果要進行代金回饋，可以提

供相關的計算方式嗎？ 

(八) 主席回應 

信義區永春段三小段 153-1 地號土地這次擬定成住 2，153-2 地

號土地非坐落於建造執照範圍內，本次變更為公園用地，與永春崗公

園一起規劃運用，在社區旁邊就會有一個大型開放空間提供大家使用，

這部分已經由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竣，非本次公開展覽討論的範

圍。154-7 地號為市有土地，非坐落於社區建築的建造建照範圍內，

未來改建不會受到 153-2及 154-7地號 2筆土地影響，若要收購市有

非公共設施土地須洽本府財政局。 

一般來說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區需要回饋 30%土地，如果面

積小則可以用代金回饋。回饋機制需要經估價計算，並非用公式計算

得知。 

(九) 民眾四 

可否再詳細說明主山 7的變更內容？ 

(十) 規劃單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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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址在國防部北側，使用分區為風景區，依國防部軍備局陳情表

示有興辦軍事工程需要，這 2筆土地也是軍備局土地，經過內政部都

委會審議參採陳情意見，所以變更風景區為機關用地。 

(十一) 民眾五 

可否再詳細說明主山 3的變更內容？ 

(十二) 規劃單位回應 

位在國防部對面，北安國中北側一塊土地還沒開闢，現況是停車

場使用，經過教育局、臺銀、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等地主表示沒有使用

需求，營建署希望未來蓋社會住宅，且臺銀有興建分行需求，所以變

更國中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 

(十三) 民眾六 

我們這裡是不是山坡地？下次要變更時能不能將山坡地住宅區

改為一般住宅區，讓我們之後可以蓋較高的住宅，以利未來進行都市

更新？這個意見比較大，可不可以將我們的意見提上去 

(十四) 主席回應 

目前我們是將社區範圍內的信義區永春段三小段 153-1 地號土

地，擬定為第二種住宅區。 

(十五) 結語 

謝謝各位市民朋友今日的參與，本案公開展覽日期為 112 年 12

月 26 日至 113 年 1 月 24 日，共計 30 天，若市民朋友有任何意見，

都可於公展期間透過線上陳情系統或填寫紙本意見表提出，屆時將作

為內政部或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今天說明會到此結束，謝

謝。 

 


